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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7

樓

承辦人：洪晶薇

電話：06-2991111#8175

傳真：06-2983202

電子信箱：weiwei8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定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社身字第11012773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計畫書1份 (1277389A00_ATTCH1.pdf、1277389A00_ATTCH2.odt、

1277389A00_ATTCH3.odt、1277389A00_ATTCH4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2021年臺南市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傑出身心障礙者暨

模範照顧者、績優身心障礙服務人員表揚活動」計畫1

份，請貴所踴躍推薦人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（110）年為肯定身心障礙者、身心障礙照顧者及身心障

礙者服務人員，長期於身心障礙領域付出之貢獻，並為社

會樹立正面激勵之典範，入選者將於國際身心障礙者日主

場活動進行表揚。

二、由各推薦單位依本計畫訂定之表揚標準與類別，以 A4 紙

張格式將推薦表、授權同意書、切結同意書及相關佐證資

料(如專業證照或證書、志工服務時數證明、優良事蹟照片

或其他足以證明優良事蹟之文件)依序裝訂成冊，並於110

年11月1日（週一）前函送推薦人選之應備文件(郵寄者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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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日郵戳為憑，收件地址：70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

6號7樓，收件人: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洪社工收，信封

請註明: 申請2021身障日表揚徵選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三、本計畫及附件表單同時公告於本局網站之最新消息區，歡

迎貴所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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